
景德镇市交通运输局
景 德 镇 市 司 法 局

景交运字〔2022〕41 号

关于印发《景德镇市交通运输首违轻微违法免
罚事项清单（第一版）》的通知

各县（市、区）司法局、交通运输局

为贯彻落实《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激发市场活

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 景德镇

市司法局和景德镇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制定了《景德镇市交通运输

首违轻微违法免罚事项清单（第一版）》（详见附件 1），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参照执行。

一、适用首违轻微违法行为免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违法违规行为情节轻微，没有造成明显危害后果

或不良社会影响；

（二）对符合本清单第 1 条情形的，本市行政区域内同



一当事人多次相同轻微违法行为有且仅有首次可免罚(以江 西

省交通运输执法管理系统记录为准)；

（三）对符合本清单第 2-16 条情形的，当事人应在本

次轻微违法行为发生日期追溯一年内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无 类

似违法情形发生(以江西省交通运输执法管理系统记录为准)；

（四）违法行为立即改正或者承诺限期改正；

（五）当事人已接受教育；

（六）属于《景德镇市交通运输首违轻微违法免罚事项清

单（第一版）》所列情形。

二、有关要求

（一）严格把握适用范围。原则上清单中所列明事项的

轻微违法行为适用于承诺改正，不予行政处罚。但对属于清 单

范围中的违法行为，经调查后认为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应 及时

立案查处。违法当事人签署承诺书后不履行承诺，或整 改后再

犯的，要对其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

（二）加强执法监督。对于不严格执行轻微免罚程序规

定以及擅自将不属于清单规定的事项适用轻微免罚的，及时

予以纠正并进行错案追究。坚决杜绝粗暴执法、不文明执法， 同

时防止以“轻微免罚”为借口消极执法、办人情案。

（三）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 25 日前，办案机构应报送

适用“首违轻微违法免罚”不予处罚及贯彻落实等情况至市 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策法规科，同时报送市级司法 行政

部门。



附件：1.景德镇市交通运输首违轻微违法免罚事项清单

（第一版）

2.贯彻落实免罚清单制度情况季度统计表

景德镇市司法局 景德镇市交通运输局

2022 年 5 月 7 日

抄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昌南新区管委会

景德镇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2 年 5月 13 日印发

Z



附件 1：

景德镇市交通运输首违轻微违法
免罚事项清单(第一版）

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六条，临时占

道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摊晒物品、设置障碍、

拌料、拉钢筋等占道作业影响交通安全畅通，属于初次违法

能及时纠正的

2.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六条，临时利

用边沟排放污物未造成公路排水系统堵塞的并及时纠正;

3.违反《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涉路

工程设施影响公路畅通，但未造成公路损坏和其他危害后

果，及时纠正的

4.违反《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五项，未经 许

可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及时纠正，未造 成后

果;

5.违反《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

款，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经教育 改

正的；

6.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违反《公

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建设单 位

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施工未超过 1

个月，且主动来办理质量监督手续的

7.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建设

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



的，施工后 1 个月内未办理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

8.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3 个月至半年未移交，主动改正

的

9.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违

反《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十条，勘察单位未

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工程尚未开工建设的，

责令改正

10.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

一条第一款，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或未根

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工程尚未开工建设的，责令

改正

11.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设计

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工程尚

未实施，责令改正

12.违反《江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监理单位监理人员同时担任两 个

以上监理合同段的监理工作，发现后能及时主动改正的； 13.

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施

工单位取得资质证书后，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 正

14.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拒绝、阻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



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责令改正

15.违反《江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未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桥

梁、隧道、高边坡、深基坑、通航建筑物、大型临时围堰等

工程开展施工安全风险评估的，责令限期改正

16.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

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轻微违法违规行为，不予行政

处罚。



附件 2：

贯彻落实免罚清单制度情况季度统计表

填报单位 统计期间

适用免

罚清单

案件数

免予罚款

数额

(万元)

免予其他

行政处罚

次数

合计

违反普通公路管理有关规定的

行为

违反港口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

违反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有关规定的行为

违反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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